
国 家 消 防 救 援 局 办 公 室
份号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相关安全要求，指导各地规范推进增设充电设施，国

家消防救援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能源局组织起草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安全要求》。公众可在

2024 年 10 月 27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8

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邮政编码：100097。（注明为：《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

二、将意见发送电子邮件至：gjxfjyjxfjd@163.com。

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25 日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安全要求
（征求意见稿）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是指可以为电动

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进行充电、换电的装置，一般包括交

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柜、直流充电柜、换电柜四种形态。为保证

充电设施安装、维护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充电设施应满足一

定的要求。用于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的充电设施可参

照本文件执行。

一、基本要求

（一）充电设施应满足基本的机械强度、电气安全和消防要

求，使用的非金属材料应具备足够的阻燃性和抗老化性，金属材

料应具备足够的防锈性能，还应考虑露天场所和非露天场所不同

使用场景下的防尘防水等相应的防护等级和防雷要求。

（二）充电设施应能对每个负载回路进行有效的监测和控

制，保证充电过程中的安全性，具备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自动

断开、剩余电流保护、接地保护等功能。

（三）充电设施使用的电线电缆、插座、开关等关键零部件

应与其承载的电压、电流相匹配，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或按要求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四）对于已出台相关地方标准或规范的地区，充电设施还

应符合当地有关要求。



二、标识要求

（一）充电设施应设置铭牌，铭牌标识的信息应清晰易识别，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型号、设备编号、生产厂家、序列号或生产批

次号、生产日期、额定输入电压（V）、额定输入功率（kW）、

输出电压范围（V）、最大输出电流（A）、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等信息。

（二）换电柜、交流充电柜和直流充电柜还应标明整机最大

输入功率（kW）、单仓充电电压（V）、单仓最大充电电流（A）

或单仓最大输出功率（kW）等信息。

（三）充电设施应在明显位置标明故障报修、管理维护或客

户服务联系方式，以及充电设施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和收费标

准等相关说明。

三、分类要求

（一）交流充电桩

1. 交流充电桩主要由交流充电控制器、充电插座、电缆等

部分组成。

2. 充电插座的外壳应将端子和电缆的端部完全封闭，设置

防止触及危险带电部位的安全防护装置。

3. 单个充电插座不能连接多个充电器，接地端子应与设施

的专用接地保护端子可靠连接；非工作状态下，火线和零线均应

采用物理方式与前端电源输出端分离。

4. 充电插座设置在露天场所的应具备足够的防尘防水措

施，设置在非露天场所的可充分利用场所的防尘防水措施。



（二）交流充电柜

1. 交流充电柜主要由柜体、电源输入、充电控制、电量监

测、通信模组、人机交互单元、视频监控单元、电子锁控制单元、

交流充电插座、自动消防设施和物联网服务系统等组成。

2. 交流充电柜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感烟及感温探测

设备，以识别火情并实施断电、报警及灭火等措施；宜采用水系

统灭火装置，其他灭火装置应能淹没任一充电仓。

3. 交流充电柜应设置加热、散热或制冷等温度控制装置，

确保柜内温度维持在 0℃～55℃或蓄电池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当

柜内温度超过规定时，应启动温度控制装置。

4. 在柜门处于开启状态时，应不能启动充电；正常充电过

程中，当柜门开启时应自动停止充电。

（三）直流充电柜

1. 直流充电柜主要由壳体、充电仓、充电模块、通信和控

制单元、温度控制、安全防护、视频监控和自动消防设施等部分

组成。

2. 直流充电柜除满足交流充电柜相关要求外，还应能根据

电池类型（如铅酸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规格自动识

别和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

（四）换电柜

1. 换电柜主要由壳体、充电仓、充电模块、通信和控制单

元、温度控制、人机交互单元、视频监控、自动消防设施和物联

网服务系统等组成。



2. 换电柜除满足直流充电柜相关要求外，柜内用于电动自

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还须满足《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

技术规范》（GB 43854—2024）标准要求。

四、环境要求

1. 充电设施不应设置在高温、易燃易爆场所，不应与火灾

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仓库及设有可燃易燃外保温的建筑贴邻

设置。

2. 充电设施不应设置在地势低洼或建筑物雨水管口、河道

等附近，应与污水、自来水、燃气、电力等设施管道、井盖保持

1m 以上的安全距离。

3. 充电设施宜设置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内，应采取防火

分隔措施，不占用人行通道、疏散通道、消防车道等。

4. 充电设施周围不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

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


